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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建 筑 安 全 协 会

粤建安协〔2023〕46 号

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关于受理 2023 年下半年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示范工地申报材料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建筑安全协会、建筑业协会（联合会），省建工集

团，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评选

办法》规定，从 10 月 16 日起，我协会开始受理 2023 年下半年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以下简称

“省示范工地”）的申报材料。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须满足《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

范工地评选办法》（2021 修订版）第二章“评选范围和条件”

所规定的内容，并已通过市级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

范工地的评审。

二、申报步骤

（一）申报项目请通过“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

施工示范工地申报管理信息系统”（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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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gd.cisagd.cn/）进行申请，信息录入具体操作要求按

提示分步完成，并妥善保管账号和密码。

（二）各地级市协会、省建工集团要对本地区、本单位申报

项目系统申报信息及《申报表》填写的内容进行审核，审核无误

后，统一报送我协会。

三、材料要求

（一）纸质材料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申报表》

一式一份，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二）电子文档材料

提供申报项目材料按下列顺序排列：

1.《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申报

表》；

2．创建“省示范工地”工作规划；

3.项目已在“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评定信息系统”中

申报并审核通过的有效证明；

4.申报项目相关证件材料（原件扫描件）；

（1）施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2）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总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附：年审有效页及变更栏）；

（3）施工许可证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先行施工的批复

文件、施工合同、监理合同（提供有效部分）；

http://sfgd.cisagd.cn/）进行申请，信息录入具体操作要求请按提示分步完成，并妥善保管账号和密码。
http://sfgd.cisagd.cn/）进行申请，信息录入具体操作要求请按提示分步完成，并妥善保管账号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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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工人实名制有效证明材料；

（5）用工劳动合同（提供有效部分）；

（6）提供有效建筑施工人员工伤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材料；

（7）申报为参建单位的，须提供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分包合同及施工安全协议；

（8）提供反映申报项目现场工程主体形象进度（注意：初

评时项目形象进度应达到主体工程量的 30%且不超过 50%，复评

时项目应仍处于施工阶段）、项目现场各部位标准化施工做法等

彩色照片原图各 1～2 张。

各申报单位将上述电子文档材料拷贝 U 盘后提交当地协会，

由当地协会组织审查，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统一汇总后推荐到

我协会。申报资料不齐全的项目将予以退回，不再受理。

四、申报时间

（一）申报受理时间：2023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31 日；

（二）开展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五、其他要求

（一）申报“省示范工地”的项目可同时申请“省建设工程

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要求一次性申报，逾期不作补

办。

（二）为保证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请各地协会、省建工集

团做好如下工作：

1.严格审查企业申报材料，认真核对申报系统信息及申报材

料的相关原件，保证其完整性、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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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建工集团申报的项目，申报表须同时抄送项目所在地协

会；

3.请各地协会、省建工集团汇总本地区、本单位申报项目，

并填写《申报项目汇总表》，以书面和电子文档形式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统一报送我协会。

附件： 1.《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评

选办法》（2021 修订版）

2.申报项目现场各部位影像材料清单

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

2023 年 10 月 13 日

(联系人： 陈洁琼、胡阳，联系电话：020-81253010，邮箱：

cisagd@163.com，网址：http://www.cisagd.cn，地址： 广州

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4 号市政中环大厦 2301、02、08、09 单元）

http://www.cisagd.com/d/file/news/tzgg/2018-04-13/fa323d696b645312a01fdc64a3e17791.doc
http://www.cisagd.com/d/file/news/tzgg/2018-04-13/fa323d696b645312a01fdc64a3e17791.doc
http://www.cisagd.com/d/file/news/tzgg/2018-04-13/6b35d2e7fc9cd3261401d414715745be.doc
mailto:cisagd@163.com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评选办法

（2021 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引

导和激励建筑施工、工程监理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高我省房屋市政

工程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水平，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的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在建工程（含城市轨道交通在建工程）。

第三条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以下简称省示

范工地)评审活动，接受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业务指导，由广东省建筑安全

协会（以下简称省建筑安全协会）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省示范工地的评选实行自愿申报，不收取费用。建筑施工企业按

规定程序申报，由工程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建筑安全协会、建筑业协会（联合会）

(以下简称有关协会)推荐。

第五条 省示范工地评审坚持实事求是以及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评选范围和条件

第六条 申报省示范工地的工程项目应符合国家建设程序，工程建设各方

主体行为规范。

第七条 申报项目的工程规模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省内中心城市（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房屋建筑

工程单体建筑面积在 10000 ㎡以上（含本数，以下同）；省内周边城市（江门、



肇庆、湛江、茂名、阳江、云浮、惠州、河源、梅州、汕头、潮州、揭阳、汕

尾、韶关、清远）地区房屋建筑工程单体建筑面积在 6000 ㎡及以上；

（二）小区建筑面积在 50000 ㎡以上；

（三）房屋建筑工程造价在 3000 万元以上；

（四）市政基础设施（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工程造价在 5000 万元以上。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工程项目不能推荐：

（一）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非责任事故除外）；

（二）本年度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二起及以上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的企业所承建的工程项目；

（三）采用国家、省明令禁止使用的施工机具、材料和施工工艺的；

（四）本年度因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被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作出行政处罚的；

（五）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未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

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的；

（六）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不符合《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166 号）的；

（七）未执行《广东省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管理

办法 》（粤建管字[2007]39 号）的；

（八）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省级有效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

作资格证书的；

（九）未实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的；



（十）未按《广东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实施细则》开展建筑施

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工作的；

（十一）发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

第九条 省建筑安全协会根据企业管理情况、设备资产情况、机械设备管理

人员情况、场地及生产设施情况、不良行为记录等，开展租赁企业信用评价管

理，租赁、安装企业的信用评价等级作为参评“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的优先条件。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十条 省示范工地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申报，在“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

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申报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信息录入，填写《广东省房

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申报表》，经建设施工安全监督机构或

工程所在地有关协会、省直施工企业主管部门加具意见，同时已通过市级或省

直施工主管部门示范工地评审。每个工程项目可同时申报监理单位和 2 个参建

单位，每个参建单位合同工程量应不少于工程总造价的 20%。

有关协会对申报的工程项目进行审查，对符合推荐申报条件的项目签署推

荐意见后报送省建筑安全协会，省建筑安全协会受理申报时间分别为每年的 4

月 15～30 日和 10 月 15～31 日，逾期不予受理。

第十一条 申报省示范工地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申报表》；

（二）创建省、市两级“示范工地”工作规划；

（三）施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项目负

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总监理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书；

（五）施工许可证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同意先行施工文件，施工

合同、监理合同（提供有效部分）；

（六）建筑工人实名制有效证明材料；

（七）提供有效建筑施工人员工伤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材料；

（八）申报为参建单位的，须提供分包合同及施工安全协议；

（九）提供反映申报项目现场工程主体形象进度、标准化施工做法等彩

色照片。

第四章 评审程序

第十二条 省建筑安全协会设立省示范工地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

会)，评委会由 7人或 9人组成，设主任委员 1 名，评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省

示范工地评审的日常工作。

第十三条 评委会办公室每年 5 月、11 月组织评审专家组对申报的项目进

行现场评审。专家组由 3-4 人组成，设组长 1人，组成人员由评委会办公室从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管理专家库”中随机选取。

第十四条 评审的依据

（一）《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二）《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三）《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四）《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CJJ/T275-2018）;

（五） 其它有关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第十五条 每个项目现场应接受初评与复评两个阶段的评审。初评时项目

形象进度应达到主体工程量的 30%且不超过 50%，复评时项目应仍处于施工阶



段。对于因进度原因无法满足特定评审时间要求的个别项目，由工程所在地有

关协会核实后报省建筑安全协会另行安排评审。

第十六条 评审专家组依据评审标准，结合现场管理和相关资料情况，对

申报项目按《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进行

评分，并提出初评意见。

第十七条 监理单位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监理职责的，取消其获奖资格。

第十八条 评委会从评审专家组评审通过项目中抽取 20%（提前复评项目

抽取 30%）进行抽查性复评。评委会通过听取评审专家组组长汇报，观看项目

DVD 实况介绍和评审专家组实地拍摄的照片，以及查看有关资料对抽查项目进

行评审，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确定复评通过的项目（得票需达到总票数的三分

之二及以上）。评审专家组评审通过项目（扣除抽查性复评不通过项目）为省

示范工地入选项目。入选项目需向社会公示 7天，公示无异议的，视为通过省

示范工地，并上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备案。

第五章 评审表彰

第十九条 已通过评审的工程项目在完工后，提供《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

产标准化评定结果告知书》（合格及以上等级），省建筑安全协会向施工单位

授予省示范工地奖牌和证书、监理单位授予省示范工地证书，对项目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授予荣誉证书。

第二十条 荣获省示范工地的企业，在市场准入、工程招标中与获广东省

建设工程优质奖享受同等待遇。

第二十一条 工程项目未完工的， 在后续施工中，出现第八条所列情况之

一的，取消评审资格。

第六章 评审纪律



第二十二条 申报单位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不得在工作时间内停

工待评，不得宴请和送礼。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直至撤消其申报

参评资格。

第二十三条 评审专家和评审工作人员应秉公办事，廉洁自律，自觉接受

申报单位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在评审结果公布前不得外传递有关评审信息。对

违反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直至撤消其参加评审工作资格。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建筑安全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示范工地评选办法》（粤建安协〔2019〕39 号）同时废止。

附件： 1.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申报表

2.申报项目汇总表

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

2021 年 4 月 16 日



附件 1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

工地申报表

工程名称（全称）

总承包单位（盖章）

监理单位（盖章）

参建单位（盖章）

参建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制



工 程 概 况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结构形式 层 数

建筑面积或

工程规模

申报时的工

程形象进度

开工日期 计划竣工日期

项目经理姓名
联系电话

安全生产考核证书号

总监理工程师姓名 联系电话

是否申报“广东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

准化工地”
是 □ 否 □

总
承
包
单
位
施
工
管
理
自
评
意
见

公 章

年 月 日



荐
意
见

全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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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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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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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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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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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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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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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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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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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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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或
建
筑
安

是否已通过市级房屋市政工

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

工地评审
是 □ 否 □

公 章

年 月 日

省
建
筑
安
全
协
会
意
见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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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报项目现场各部位影像材料清单

一、房屋建筑工程

1.现场围挡：大门、值班室、实名制门禁系统、现场出入

口企业名称或标识、洗车槽、五牌一图、宣传栏、公示栏

2.场地：硬地化情况、排水沟、污水处理、吸烟处、场地

绿化、环境治理、扬尘管控等

3.材料管理：堆放和标识、防火防锈防雨措施、通道畅通、

危险物品存放、消防设施配置

4.办公与住宿：办公区、生活区、作业区的分隔，宿舍内

外环境、学习娱乐运动场所、厕所、食堂（卫生许可证、炊事

员健康证）、淋浴室、饮用水、垃圾分类、医务室、库房

5.消防设施：消防水源、消防通道、器具、现场布置

6.⑴落地式脚手架: 整体外观、步距及跨距，节点构造、

墙体拉接点设置、剪刀撑、脚手板及安全网，基础处理，正确

使用等；⑵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竖向主框架、导轨、水平支承

桁架、脚手板和翻板、物料平台、上下楼梯、附着支承装置、

卸荷装置、防倾覆装置、防坠落装置、升降机构、电控设备、

专项施工方案、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等；⑶悬挑

式脚手架：悬挑钢梁、架体稳定、脚手板、荷载、杆件间距、

架体防护、层间防护、构配件材质等；⑷满堂脚手架：架体基

础、架体稳定、杆件锁件、脚手板、架体防护、构配件材质、

荷载、安全通道等；⑸承插型盘扣式钢管脚手架：架体基础、



架体稳定、杆件设置、脚手板、架体防护、杆件连接、构配件

材质、安全通道等；⑹高处作业吊篮：安全带、安全帽、安全

装置、悬挂机构、配重、悬吊平台、控制系统、钢丝绳、钢丝

绳卡、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等

7.模板及支撑体系：铝模背楞、剪刀墙模板、斜撑，铝模

梁柱、步梯安装，铝模梁板、楼面板支撑等

8.防护棚：安全通道、机具设备防护棚（塔吊、人货梯、

钢井架、搅拌机、加工场）

9.临边洞口防护：四口（预留洞口、电梯井口、楼梯口、

通道口）五临边（楼面临边、屋面临边、阳台临边、升降口临

边、基坑临边）、移动式操作平台

10.施工用电：外电防护（脚手架、起重机械）距离及警示、

配电房与配电箱设置及防护、线路敷设、现场照明

11.塔吊、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层门、卸料平台、基

础及首层防护，附墙架（缆风绳）、基础、电缆敷设、防雷、

爬梯护圈等

12.施工机具防护：平刨、园盘锯、钢筋机械、电焊机（空

载降压保护）、搅拌机、桩机、消防泵、氧气乙炔瓶等设施

13.装配式建筑：各构件的运输、吊装、高空作业、临时支

撑、安装及定位等

14.智慧建造：智慧工地、3D 打印、机器人运用等



二、市政（道路、隧道）工程

1.现场围挡：大门、值班室、实名制门禁系统、现场出入

口企业名称或标识、洗车槽、五牌一图、宣传栏、公示栏

2.场地：道路与隧道工程全貌、大型作业机械全貌、硬地

化情况、排水沟、污水处理、吸烟处、场地绿化、环境治理、

扬尘管控等

3.材料管理：堆放和标识、防火防锈防雨措施、通道畅通、

危险物品存放、消防设施配置

4.办公与住宿：办公区、生活区、作业区的分隔、宿舍内

外环境、学习娱乐运动场所、厕所、食堂（卫生许可证、炊事

员健康证）、淋浴室、饮用水、垃圾分类、医务室、库房

5.消防设施：消防水源、消防通道、消防器具、现场布置

6.防护设施：井口防护、井下作业须知、隧道上下步梯人

行道、隧道爆破管理、隧道初期支护及二次衬砌、管片安装、

隧道通风、排水系统、电机车运输及轨道轨枕铺设、隧道内车

辆行驶限速标识、临边洞口、垂直运输、吊装作业、地下管线

防护、装配式隧道结构新技术、顶管作业等

7.施工用电：外电防护（井下及隧道内）警示、配电房与

配电箱设置及防护、线路敷设、隧道照明

8.施工作业区域交通疏导和警示标志

9.隧道施工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10.施工机具防护：钢筋机械、电焊机（空载降压保护）、

搅拌机、桩机、氧气乙炔瓶等设施

11.智慧建造：智慧工地、3D 打印、机器人运用、智能安全

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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